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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省 教 育 厅

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9年

国家教学名师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州、市教育体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，有关中

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做好 2019 年国家“教学名师”遴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范围

坚持“优中选优”原则，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在岗的云南省高

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“教学名师”（含原“云岭教学名师”）中进

行遴选。

二、遴选名额

我省向国家推荐教学名师候选人共 12 名，其中高等学校 6

名，中小学、幼儿园 6名。每个单位向省教育厅推荐名额不超过

3 名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选应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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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针，为人师表，师德高尚；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，培养优秀

青少年有突出贡献；对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有重要创新，教学成

果和教育质量突出；在教育领域和全社会享有较高声望，师生群

众公认。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高等学校

1．普通本科院校人选，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6 学

年（2013—2019 学年）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

96 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（医学专

业任课教师按教学时数计算，本科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 60 学

时/学年，含案例教学和临床带教）。

2．高等职业院校人选，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

作经历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3学年（2016—2019学年）

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 180学

时/学年。

3．非现任校级领导。

4．非国家有关人才计划其他类别申报者和国家有关人才计

划领军人才、杰出人才入选者。

（二）中等以下学校

1．普通中小学校人选，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

近 6 学年（2013—2019 学年）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

不少于 180 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学年必须为中小学生主讲一门课

程。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人选参照普通中小学校人选要求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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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遴选。中小学及幼儿园人选应注重向乡村学校

倾斜。

2．中等职业学校人选，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

作经历，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 3学年（2016—2019

学年）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

180 学时/学年。

3．非现任校级领导（承担教学任务的副职除外）。

4．非国家有关人才计划其他类别申报者和国家有关人才计

划领军人才入选者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逐级审核遴选，逐级公示后上报申报材料。省教育厅适时组

织评审，公示无异议后报省委组织部审定，并向教育部推荐候选

人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地各校务必高度重视，切实提升遴选和推荐的质量

和水平，申报材料请严格按要求（见附件 1）于 2019 年 9 月 27

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机关党委（人事处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纸质版材料一式一份，包括：遴选工作报告（内容含

组织领导、推荐过程、推荐对象、本单位公示情况等）；候选人

汇总表（附件 3，有被举报情况的不论是否查实均应备注）；候

选人推荐表（表样见附件 4）；学校党委对候选人思想政治及师

德表现的书面意见；有关支撑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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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电 子 材 料 通 过 申 报 系 统 （ 网 址 http:

//jxms2019.teacher.edu.cn，账号密码在人选产生后由省教育厅分

配）报送。包括候选人 20 分钟现场教学录像视频、候选人推荐

表及支撑材料，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。候选人汇总表 Excel 电

子版请单独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联 系 人：董 努

联系电话：0871-65143071

电子邮箱：jytrsc007@126.com

附件：1. 候选人材料报送要求

2. 2019 年遴选指标体系

3. 候选人汇总表

4. 候选人推荐表

5. 学科门类、一级学科（专业）代码及名称填写

参考

2019 年 9 月 19 日

（此件不予公开，未经云南省教育厅同意不得转发，严格控

制知悉范围，严禁通过互联网、手机、微信等传播使用和对外发

布）


